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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費補貼法律專業⼈
員之實務學習的正當
性
王韻茹 國立中正⼤學法律系
教授

“ 法官、檢察官、法制⼈員以及律師專業能⼒之⾼低，將影響國

家司法權運作以及社會對於法律專業的信賴，國家以公費津貼補助

其實務學習應有其公益⽬的之考量。 ”

多合⼀法律專業資格考試整合現⾏律師考試、司法官考試與政府法制⼈員

考試，為⼒求這些法律專業⼈員之專業程度，在資格考試錄取後，能透過⼀

體化的實務訓練，充實與確保其執業能⼒。這個實務學習的時間為⼀年（⼀

個⽉），其中包含律師實務學習六個⽉、司法實習六個⽉，以及⾃選⾏政機

關實習⼀個⽉。

法律專業考試之法律職業攸關法治國家之實踐

實務學習期間，將由國家提供⽣活津貼，這是考量到這些實務學習⼈員未來

從事律師、司法官與政府法制⼈員，這些職業對於落實法治國家實屬重要，

故在專業訓練階段，透過公費補助，使其在⽣活上不⾄於陷於⽣計問題⽽影

響實務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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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律師是在野法曹，具有好的專業訓練未來對於當事⼈提供更好的專業

服務，以及促進司法裁判良善運作。依據律師法第1條，律師以保障⼈權，實
現社會正義及促進⺠主法治為使命，且同法第37條要求律師應參與法律扶
助、平⺠法律服務或其他社會公益活動，可⾒律師並非僅是收取法律專業服

務費⽤之⼈，⽽是對於國家社會有其重要之公益服務。

易⾔之，律師職業有其公益性，並非僅以營利為⽬的。相較於其他專⾨職業

技術⼈員，律師法要求律師每年應提供公益時數，亦即，負擔以法律專業提

供公益服務之義務，因此，就其取得律師資格所必要之實務學習以津貼⽅式

補助，即有正當性。律師在訴訟上為當事⼈辯護或代理，是確保當事⼈訴訟

權之實現，⽽非僅是商業性質，社會上多將律師服務等同於商業活動，著眼

於收費性質，⽽非法律專業與公益之關聯性，實屬對於律師職業之錯誤認識

與理解。

其次，法官與檢察官是未來司法裁判制度運作良善所需要的專業⼈員，在現

⾏的司法官訓練⻑達兩年，由國家依俸給標準發給津貼，⽽實務學習的司法

實習是在法院或者檢察署進⾏訓練，與現⾏司法官訓練的實務訓練相仿，故

提供此階段之津貼，並無不當。現⾏的司法官訓練亦有⾏政機關之實習訓

練。

⾏政機關之公務⼈員更是確保依法⾏政之⼈，未來可作為政府律師及強化⾏

政法院的⾏政機關實務經驗。在⾏政機關實習的法律專業⼈員⼀⽅⾯藉由實

習認識實務運作，另⼀⽅⾯也以法律專業提供實務相關意⾒，由國家補助津

貼，基於平等原則之思考，亦無不當。

實務學習為取得律師資格與參加司法官與法制⼈員甄選（試）之必要

要件

實務學習是在第⼀階段法律專業資格考試錄取後所進⾏的實務訓練；在第⼆

階段職域分流階段，法官、檢察官與法制公務⼈員甄選（試）錄取後，必須

進⾏個別的執業實務訓練。實務學習之⽬的在於，通過此⼀階段之實習訓練

使得通過法律專業資格考試之⼈取得基本的執業能⼒，⼀⽅⾯實務學習及格

後，已完成律師訓練，故取得律師執業資格；另⼀⽅⾯實務學習及格後所取

得之證書，連同法律專業資格考試及格證書，得申請參加法官、檢察官與法



制⼈員之甄（選）試。故，實務學習作為律師資格取得以及參加未來的司法

官與法制⼈員甄選（試）之必要要件。

由於實務學習對於⼈⺠職業⾃由與應考試服公職權之影響重⼤，必須以法律

加以規範之外，且基於同⼀化法律專業品質，提⾼實踐法治國家能⼒，國家

以公費津貼補助實務學習應有其公益⽬的之考量。

公費津貼補助與公法實務訓練關係

實務學習受有國家補助津貼，且其作為取得律師執業資格以及參加司法官與

法制⼈員甄選之必要條件，實務學習關係應定性為公法上實務訓練關係。⽀

給實務學習之⽣活津貼將影響⼈⺠之職業⾃由與應考試服公職之權利，且其

⽀出對國家預算⽀出應屬重⼤，故應以法律為之。由於國家以預算補助實務

學習，此項公法上實務訓練關係⾃應由國家確保實務學習之訓練品質，權責

機關必須擔負起相關的監督責任。對於實務學習期間，受訓者之權利義務以

及實務學習機構應配合辦理之實務學習事項，攸關於實務學習之重要事項，

必須以法律或者法律授權為之。

實務學習分成律師實務學習與司法實務學習，對於個別的實習場所應提供之

實習訓練，權責機關必須規劃⼀體性的要求，確保實務學習的品質。實務學

習與現⾏於司法官學院或法官學院培訓不同，重點在於實務培訓，並非以共

同訓練為主，因⽽權責機關必須提供實務機構相關的實務學習的必要指引，

以達實務訓練之⽬的。實務學習係在實務機構進⾏的職業訓練，並非以單純

上課學習為內容，因此無免費上課之疑慮。

實務學習不同於其他專⾨職業技術⼈員的實習訓練

實務學習涵蓋律師實務學習與司法實務學習，國家補助⽣活津貼是否對於其

他專⾨職業技術⼈員造成差別待遇。平等原則係指「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

之」，換⾔之，不同事物得為合理差別待遇。

⾸先，法律實務學習之性質與其他專⾨職業之實習不同。有些專⾨職業資格

之取得無實務實習之要件，⽽是以取得資格後之⼯作經驗作為獨立執業登記

要件。依據會計師法第5條，中華⺠國⼈⺠，經會計師考試及格，領有會計師
證書、取得會計師資格者，得充任會計師，且依據同法第12條，領有會計師



證書者，應具會計師事務所簽證⼯作助理⼈員⼆年以上經驗，始得向主管機

關申請執業登記。充任會計師並無實習要求，⽽是在申請執業登記時，必須

提出具有會計師事務所⼯作⼆年以上經驗。依據建築師法第1條，中華⺠國⼈
⺠經建築師考試及格者，得充任建築師，且依據同法第7條，領有建築師證
書，具有⼆年以上建築⼯程經驗者，得申請發給開業證書。同樣的規範⾒於

技師法。

另⼀種專⾨職業技術⼈員之實習是涵蓋於專業教育之階段，⽽非在考試及格

後，⽽在專業教育階段，有可能有公費補助或者涵蓋於課程亦受到國家教育

經費之補助。例如，醫師法第1條，中華⺠國⼈⺠經醫師考試及格並依本法領
有醫師證書者，得充醫師，⽽取得醫師證書依據同法第6條係指醫師考試及
格。關於醫師考試之應考要件，依據同法第3條，其中第1款規定，公立或立
案之私立⼤學、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學、獨立學院中醫

學系畢業，並經實習期滿成績及格，領有畢業證書者。公立或立案之私立⼤

學、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學、獨立學院中醫學系畢業，

並經實習期滿成績及格，領有畢業證書者。醫師實習是在醫學院教育階段並

作為參加國家考試之應考要件，⽽非在國家考試及格後所進⾏之實習。類似

規定，亦⾒於醫師法。

醫師、會計師或建築師等專⾨職業技術⼈員，相關的實務學習不是提前⾄專

⾨知識階段，就是在國家考試及格後，先取得相關之職業證書，經過兩年的

⼯作經驗累積後，申請執業登記，換⾔之，得先充任相關專⾨職業，之後再

取得執業登記。然⽽，依據律師法，取得律師證書必須是經律師考試及格並

完成律師職前訓練，實務實習作為取得律師資格之要件，無此實務學習，便

無法充任律師。

在此，不同的專⾨職業技術⼈員所要求實務訓練性質並非相同，無法認為對

於法律專業領域為補貼之差別待遇即違反平等原則。⼜，以國家財政資源有

限，其他專⾨職業技術⼈員將訴諸給予實務訓練之津貼，然⽽從前述說明可

知，醫師等醫療⼈員是在教育階段結合臨床課程為實習，⽽會計師等則是取

得職業資格後，進入職場⼯作，以2年⼯作經驗為獨立執業登記要件，前者應
已獲得教育經費補助，後者並無實務訓練，⽽是正式⼯作，應無法要求國家

對其⼯作提供津貼。



對於以國家預算補貼法律專業資格考試及格之⼈所為實務學習的正當性在

於，這些未來從事法官、檢察官、法制⼈員以及律師對於建立法治國家的必

要協助，其專業能⼒之⾼低，將影響國家司法權運作以及社會對於法律專業

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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